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4年度第1次

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報會議記錄

壹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3月 30日上午9時30分

貳、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政府7樓南區郭錫瑠廳

參、主持人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孫專員淑文

肆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後續處理情形：

序
號

列管日期
及會次

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結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

1 103.09.20
臺北市政
府社會局
103年度第
2次公私立
身心障礙
福利機構
聯繫會報

案由：因部分身障機構徵聘人力困難，
想徵詢各單位是否有意願辦理聯合徵
才及宣導活動，以提升機構工作人員
的工作價值與認同感，並讓社會大眾
更瞭解身障機構的工作內容及意義。
（提案單位：臺北市三興團體家庭）
結論：
就業博覽會籌備事宜，因考量第 9 次
機構評鑑將於持續至 103 年 11 月，故
聯合徵才博覽會擬於 104 年辦理。

預計於 104 年 4 月 9 日邀請
各機構共同討論「身心障礙
福利機構聯合徵才就業博
覽會實施計畫」事宜。

持續列管

2 103.09.20
臺北市政府
社會局103
年度第2次
公私立身心
障礙福利機
構聯繫會報

案由：有鑑於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
照顧人力不足，為填補照顧人力需求，
故將教保員培訓班列為本局「臺北市身
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訓練及活動」實施
計畫之政策性補助。
結論：
105 年~106 年是否分別由第一社會福
利基金會及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，
於 104 年度第 1 次公私立機構聯繫會
議時再回復能否配合辦理訓練課程。

1.104 年將由臺北市永福之
家辦理教保員初級培訓課程
2.105 年由第一社會福利基
金會辦理，106 年由育成社
會福利基金會辦理。

備查，持續列
管。

伍、工作報告：
一、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證事宜：

  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，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者，須

於104年 7月 11日至108年 7月 10日間以「直接換發」或「重新鑑

定」任一方式申請換發身心障礙證明，區公所將陸續自104年 8月

起以公文通知民眾辦理換證；另針對已請領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

顧費用補助之永久效期手冊者，本局規劃自105年起採「機構整批

換證」方式進行換證及需求評估，預計於104年下半年辦理機構整

發換證方式說明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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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教保員訓練案：

   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委託天主教耕莘醫院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經

營管理臺北市永福之家於104年 4月 17日至104年 5月15日辦理

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教保員初級班」，名額計30名，報名日期至4

月 6日下午 5點，詳參閱報名簡章，歡迎機構推薦人員參訓。

陸、提案討論：

提案一：本市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(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)收費基準調

升1000元之辦理時程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臺北市三興團體

家庭）

說  明：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年 12月 10日研商身心障礙福

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(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)收費

基準調升會議紀錄已決議自104起年1月起調升1000元。

決  議: 本局刻正研議調升之金額，並俟確認後發文函知各機構。

提案二：為研商機構遭遇突發或緊急危機與衝突等相關事件處理措施及

工作人員人身安全配備，以建立福利服務系統安全及互助機制，

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）

說  明：機構工作人員於機構中發生突發危機或衝突事件時有所聞，為

協助機構建造更安全的環境，保障工作人員人身安全及權益，

擬重新檢視機構現有的相關處理流程、措施及配備是否健全，

並建立安全及互助機制。

決  議：

一、 為預防危機事件使工作人員受傷，各機構分享相關經驗，

包

       含：配發工作人員口哨、護具，增加場所之監視設備。

二、 針對有情緒問題個案，可使用感覺統合讓個案降低與工作

人

       員衝突事件。

三、 有關住宿機構夜間人力不足，期能增加夜間人力補助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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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
       將再行研議完善之配套措施。

提案三：有關日間機構收托重症身心障礙者之配套措施，提請討論。

（提案人：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）

說  明：日間機構收托有重症身心障礙者（如：氣切、胃造瘻、使用呼

吸器…等），因未設置專業護理人員，導致各機構在照顧上遭

遇困難，亦無法提供妥適之照顧，故擬研商於日間機構配置護

理人力之可行性。

決  議: 本次蒐集之意見為提升機構教保員補助費用及配置護理人員；

本局將再行研議完善之配套措施。

柒、臨時動議：

案由一：有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「全國身心障礙福利整合資訊平台」

        (網址：http://swis.sfaa.gov.tw/grds/login.jsp)，機構是否

        能申請1個以上之帳號?

說  明：由於該平台需填寫工作人員及個案基本資料，目前規定1家機構

        限申請1個帳號，但許多工作人員需用此帳號填寫，可能導致個

        資外洩，建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可讓機構申請較多帳號，

        限制權限。

決  議：本局業務科將轉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研議。

捌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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